
一、 重要提示

1.1� �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

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东阳光铝 股票代码 600673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铁生 王文钧

电话 （0769）85370225 （0769）85370225

传真 （0769）85370230 （0769）85370230

电子信箱 cts@dyg-hec.com wwj1016@dyg-hec.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3年(末)

2012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11年(末)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0,106,839,049.60 8,917,746,265.53 7,694,174,602.46 13.33 7,003,391,995.4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452,609,207.60 2,665,402,263.05 2,593,372,527.30 -7.98 2,472,382,967.97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95,887,272.93 508,598,031.83 470,945,986.93 36.82 292,049,571.28

营业收入 4,854,543,506.03 4,415,112,809.98 4,415,010,665.11 9.95 4,763,284,143.3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46,164,387.85 153,557,371.53 154,088,230.85 -4.81 287,265,335.1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04,216,388.56 142,306,739.67 141,838,802.47 -26.77 262,529,299.12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5.77 5.97 6.08

减少 0.20

个百分点

12.34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18 0.19 0.19 -5.26 0.35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18 0.19 0.19 -5.26 0.35

2.2�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股东总数 27,14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日末

股东总数

25,69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3.377 358,926,600 0 质押 325,468,448

东莞市东阳光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9.224 76,326,600 质押 75,000,000

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952 49,253,392 质押 49,253,392

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恒鑫一期集合资金

信托

未知 3.021 25,000,000 未知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时节好雨 19号集合

资金信托

未知 2.900 24,000,000 未知

黄锦祥 未知 2.870 23,746,800 质押 7,600,000

新疆乳安投资有限合伙

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62 14,582,000 未知

陈学赓 未知 1.209 10,000,000 未知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中融增强 64号

未知 0.868 7,184,740 未知

黄雪林 未知 0.490 4,050,885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东莞市长安东阳光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张中能、郭梅兰夫妇与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

及新疆乳安投资有限合伙企业的实际控制人郭京平先生存在非直系亲属关系，故

四家股东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其他股

东之间没有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 公司未知前十名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的

情况。

3、 公司未知前十名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

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2.3� �以方框图描述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3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中国的传统产业严重过剩，经济处在实体经济去产能，金融去

杠杆的大背景下，但也出现了一些积极信号。 中央将促进信息消费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信息

消费已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 鼓舞了东阳光铝这种以电子材料和元件为主业的电子行业公

司，行业未来值得期待。 报告期内，公司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加大技术改造的投入，调整销售

策略，营业收入相对去年有一定的增长。 近几年，公司稳步推进现有产业发展的同时，积极响

应国家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新材料及新能源产业，培育公司未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并大力推进研发的力度，以创新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报告期完成的主要工作：

1、现有产业的布局整合

①东阳光铝按照原来行业划分，归属于有色行业。 实际上，东阳光铝主营业务收入中 50%

以上产值都来源于电子材料和元件，是名符其实的电子行业。 为了体现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也

为了方便投资者理解公司的产业特点，公司对各类产品按属性进行了重新归类，情况如下表：

电子新材料

电极箔

电容器

磁性材料

电子铝箔

化工产品 氯碱化工及氟化工产品

合金材料

空调箔

铝带材

PS板

钎焊箔

其他 包装印刷等

公司产品按照属性归类，有利于公司的产业布局，更能清晰的反应公司真实的经营情况。

②公司主要产品为电子新材料，其腐蚀箔、化成箔产品生产技术接近世界先进水平，领先

于国内同行，尤其是高端产品领域市场占有率国内最高。 一直以来坚持技术改造、产业升级，

坚持把现有主业做强做大。 报告期主要从以下四方面入手：一、随着公司化成箔生产节能工艺

逐步推广，较大的降低了公司的能源成本；二、在产品的研发上面加大力度，提升了产品的比

容及电压。 三、加大新增腐蚀箔、化成箔生产线的自动化程度，提高了生产效率和质量，减少了

生产人员，降低了生产成本；四、调整销售策略，适当调低价格，争取国外优质客户，同时也加快

了行业的洗牌进程，让行业资源不断向优势企业集中。 2013年，化成箔年销售额突破 15个亿，

创造了公司化成箔年销售额的历史记录。

为了迎接信息消费时代的来临，满足高端电子产品的电子材料和元件需求，提高公司的

市场占有率，拟非公开发行 10亿元人民币，募集资金投向公司的主要产品电子新材料腐蚀箔、

化成箔。 2013年 12 月 3日，东阳光铝非公开发行取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批复。 此次非公开

发行成功，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主要产品电子新材料的市场占有率，做强做大现有产业，降

低了公司财务费用和资产负债率，实现公司“产业转型升级” 的发展思路

③2013 年 5 月 3 日，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同意东阳光铝受让桐梓县狮溪煤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狮溪煤业” ）31.43%的股份，合计持有狮溪煤业 60%的股份。

2、新增产业的情况

公司在氯碱化工具备技术优势、人员储备，亲水箔的客户优势和韶关地区周边丰富的萤

石资源，为了延伸氯碱化工的产业链，报告期内，R125 催化剂、新型环保制冷剂 R32 进入试生

产阶段。

3、公司研究院的研发进展

电子材料所：化成箔生产的节能工艺 2013 年在生产线上稳步的推开，更新的节能工艺正

在进行中试。 交流马达用箔中试进展顺利，已有部分订单开始批量生产；新型的电子材料研发

顺利展开；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合作开发可用于移动支付（NFC）和无线座充的新型磁材，正

准备工业化生产；完成超级电容等储能产品的研制。

新材料研究所： 新型制冷剂等产品已进入试生产阶段。

新能源研究所： 已试制质量良好的 20 寸单晶坩埚，100 公斤单晶坩埚中试产品正在进行

质量验证；高纯石英砂公斤级纯度达到 5N；多晶硅中试工艺放大进展顺利，多晶硅创新提纯

工艺路线，目前公斤级实验效果良好。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485,454.4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9.95%；利润总额为 27,

960.3 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 2.3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4,616.4 万元，较去年同

期减少 4.81%。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1.�报告期新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

(1)�因直接设立或投资等方式而增加子公司的情况说明

1)�本期公司出资设立乳源瑞丰贸易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16 日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

续，并取得注册号为 440232000010394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该公司注册资本 3,000,000.00

元，公司出资 3,000,000.00 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100.00%� ，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

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2)�本期公司控股子公司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出资设立乳源东阳光氟树脂有限公司，于

2013年 11 月 21 日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注册号为 440232000011047 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 该公司注册资本 50,000,000.00 元，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出资 50,000,000.00 元，占

其注册资本的 100.00%� ，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

报表范围。

(2)�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而增加子公司的情况说明

1)�合并乳源东阳光水力发电有限公司事项

根据本公司与宜昌东阳光火力发电有限公司、乳源瑶族自治县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于 2013年 4月 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本公司受让宜昌东阳光火力发电有限公司、乳源

瑶族自治县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分别持有的乳源东阳光水力发电有限公司 90.00%、

10.00%股权。 由于本公司、宜昌东阳光火力发电有限公司、乳源瑶族自治县东阳光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同受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最终控制且该项控制非暂时的，故该项合并为同

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股权变更已于 2013年 6月 27日完成工商登记，并办理了相应的财产权交

接手续，故自 2013 年 6 月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并相应调整了合并财务报表的比较

数据。

2)�合并桐梓县狮溪煤业有限公司事项

桐梓县狮溪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狮溪煤业）为本公司的联营企业，原持有其 28.57%

股权。 根据本公司与遵义东阳光实业有限公司、乳源瑶族自治县阳之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于

2013年 3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本公司受让遵义东阳光实业有限公司、乳源瑶族自治县

阳之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分别持有的桐梓县狮溪煤业有限公司 13.57%、17.86%的股权，受让完

成后公司合计持有狮溪煤业 60.00%股权，因本公司及狮溪煤业原控股股东遵义东阳光实业有

限公司同受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最终控制且该项控制非暂时的，故该项合并为同

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股权变更已于 2013年 5月 29日完成工商登记，并办理了相应的财产权交

接手续，故自 2013 年 5 月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并相应调整了合并财务报表的比较

数据。

3)�合并桐梓县祝家坪煤业有限公司事项

桐梓县祝家坪煤业有限公司为桐梓县狮溪煤业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因桐梓县狮溪煤

业有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范围，桐梓县祝家坪煤业有限公司也随之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

证券代码：600673� � � �证券简称：东阳光铝 编号：临 2014-0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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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年 4月 7日，公司在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上沙第五工业区东阳光科技园四楼多媒体

会议室召开第八届三十一次董事会，董事郭京平、张红伟、邓新华、卢建权、陈铁生、王珍，独立

董事王绍军、李新天、覃继伟到会。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郭京平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年度报告及摘要》（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与会董事发表了如下确认意见：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公司 2013年度报告及摘要中所载

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该提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提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提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 2013年度述职报告》（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 2013年度述职报告》。

该提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 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13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9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的天健审〔2014〕11-79 号《审计

报告》， 母公司上年度期末未分配利润 124,949,219.29� 元， 母公司 2013 年度实现净利润 143,

472,010.56� 元，2013 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171,327,349.99� 元， 资本公积金 631,382,660.33�

元。

公司 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的股权登记日的

股本总数为基数，按每 10�股派 0.5元(含税)的比例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利，共计派发现金红

利 47,478,344.40元，本年净利润结余作为未分配利润，转以后年度分配;公司本年度不送股、也

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注：2013 年度分红实施完成后，公司 2013 年度现金分红 47,478,344.40 元，占 2013 年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6,164,387.85元的 32%。

该提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为本公司法律顾问的议案》（9 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续聘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为公司常年法律顾问，期限一年，自 2014 年 4 月

22 日起至 2015年 4月 21 日止。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4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按照关联交易的议事规则，本公司关联董事郭京平先生、张红伟先生、邓新华先生、卢建权

先生回避表决。 由于交易涉及金额大于 3000万元且大于公司净资产的 5%，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资金占用情况说明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审计说明》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3 年度审计工作的总结报

告》（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本公司 2014 年度

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提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鉴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多年执行本公司年度审计业务，一直来为公司

提供了优质的服务。 为此，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推荐，决定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为公司 2014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4年度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

供担保额度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4年度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关于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 证券日报 > 为本公司信息披露媒体的议案》（9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 《关于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章程修订的公告》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

权）；

为优化公司财务结构，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将 30,000 万元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

行贷款。 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投向，也符合中国

证监会和上交所有关募集资金使用的管理规定， 不影响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600673� � � �证券简称：东阳光铝 编号：临 2014—08号

债券代码：122078� � � �债券简称：11东阳光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利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产生

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的利益。

●关联人回避事宜:�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八届三十一次董事会批准,与关联交易有利

害关系的关联董事对关联交易的表决进行了回避。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7 日召开第八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公司全体 9 名董事，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反对（关联董事郭京平先生、张红伟先生、邓新华先生、卢建权先生回避了表决）

审议通过《关于 2014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王绍军先生、李新天先生、覃继伟先生在董事会召开前审阅提案内容，发表

了独立意见，同意提交第八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审议，并就董事会审议发表了独立意见：我们认

为，公司预计 2014 年将发生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发现

损害中小股东利益情况，符合公司当前生产经营需要和长远发展规划。 关联交易涉及的价格

是交易双方根据市场价格自愿作出的。 关联董事在审议本关联交易议案时回避了表决；所采

取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

上述关联交易涉及总金额大于 3,000 万元且大于公司净资产的 5%，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上述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

联股东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东莞市东阳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乳源阳之光铝业

发展有限公司应回避表决。

（二）上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人

上 年 预 计 金 额

（元）

上年实际发生金额

（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购 买 材 料

商品

乳源阳之光铝制品有限公司 69,000,000.00 44,505,334.55 过高预计行业经济形势

宜昌长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18,100,000.00 9,081,342.75 过高预计行业经济形势

乳源山城水都家具有限公司 39,500,000.00 32,083,450.79

乳源龙湾机械有限公司 76,000,000.00 48,610,605.47

收购生产线资产，降低交

易额

广东南岭森林景区管理有限公司东田

搅拌站

16,000,000.00 6,633,534.35 过高预计行业经济形势

宜都山城水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8,092,884.86 27,103,574.94

购 买 动 力

（电）

宜昌东阳光火力发电有限公司 540,200,000.00 570,970,462.13

销售产品、

商品

乳源阳之光铝制品有限公司 128,700,000.00 77,956,009.29 过高预计行业经济形势

宜昌长江药业有限公司 14,000,000.00 9,966,143.54 过高预计行业经济形势

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和香

港南北兄弟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

8,400,000.00 8,315,364.41

转 让 土 地

使用权

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和香

港南北兄弟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

33,229,400.00 21,489,400.00

共三宗土地，完成一宗土

地交易，其余两宗土地由

于未解押，未完成交易。

（三）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

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人 本次预计金额（元） 占同类业务的比例

购买材料商

品

乳源阳之光铝制品有限公司 69,000,000.00 100%

宜昌长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11,210,000.00 100%

乳源山城水都家具有限公司 33,700,000.00 95%

广东南岭森林景区管理有限公司东田搅拌站 7,700,000.00 100%

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和香港南北兄弟国

际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4,500,000.00

宜都山城水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7,000,000.00 100%

购 买 动 力

（电、蒸汽）

宜昌东阳光火力发电有限公司 702,400,000.00 80%

销售产品、商

品

乳源阳之光铝制品有限公司 129,000,000.00 100%

宜昌长江药业有限公司 16,000,000.00

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和香港南北兄弟国

际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12,900,000.0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东阳光” ）

深圳东阳光是 1997 年 1 月 27 日在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

册资本为 56,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为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东方花园 E 区 E25 栋。 主营业务

范围为“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电子产品及元件的购销；国内贸易；进出口业务

（按深贸管审字第 1017 号审定证书规定办）；普通货运（《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5年 3月 22 日）” 。 其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因此，深圳东阳光为本公司关联方。

2、香港南北兄弟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北兄弟” ）

香港南北兄弟是一家在香港注册的公司， 其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乳源东阳光电化厂、高

纯铝公司、宜都化成箔等公司的外方股东，因此根据从严原则，将其定义为关联方。

3、乳源阳之光铝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之光铝制品” ）

阳之光铝制品是 2011 年 08 月 31 日在韶关市乳源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的有限责

任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为乳源县乳城镇开发区东阳光工业园，主营业务

范围为“研发、生产、销售；铝锭；铝器件加工” ，是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阳之光铝业” ）的全资子公司。 阳之光铝业是本公司的第三大股东（持股比例为 5.952%），因

此阳之光铝制品为本公司关联方。

4、宜昌长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机械” ）

长江机械是 2004年 4月 15日在宜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的合资公司，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为湖北省宜都市东阳光工业园。 主营业务范围为“设计、制造（维

修）、销售高性能船舶及相关压力容器、电子专业设备、测试仪器；机械加工（经营范围中涉及

国家专项审批规定的，从其规定）” 。 其实际控制人为张中能、郭梅兰夫妇，与本公司为同一实

际控制人。 因此长江机械为本公司关联方。

5、乳源山城水都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具厂” ）

家具厂是 2012 年 3月 27日在乳源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

本为 8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为乳源县乳城镇开发区东阳光工业园，主营业务范围为“设计、

生产、销售：各类家具、包装箱（以上经营项目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

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其实际控制人为南北兄弟，南北兄弟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乳

源东阳光电化厂、高纯铝公司、宜都化成箔等公司的外方股东，因此根据从严原则，将其定义为

关联方。 因此，家具厂为本公司关联方。

6、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铝业发展” ）

铝业发展是 1998年 6月 25日在乳源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

资本为 10515万元人民币，注册地为广东省乳源县民族经济开发区，主营业务范围为“生产经

营亲水箔、真空镀铝包装膜、机械设备、电子材料类等电子、机械产品，产品内外销售” 。 其实际

控制人为乳源瑶族自治县阳之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阳之光实业“），阳之光实业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因此铝业发展为本公司关

联方。

7、广东南岭森林景区管理有限公司东田搅拌站（以下简称“搅拌站” ）

广东南岭森林景区管理有限公司是 2010年 1 月 28日在乳源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

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18,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为乳源县五指山南岭国家森林公园乳

阳林业局办公楼 101、102 室，主营业务范围为“在乳源县五指山南岭国家森林公园进行森林

生态旅游项目开发、经营以及管理；沥青混凝土、商品混凝土加工、销售（限分公司经营）（以

上经营项目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 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限得许可后放可经营）” 。

搅拌站为其分公司，其实际控制人为南北兄弟，南北兄弟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乳源东阳光电

化厂、高纯铝公司、宜都化成箔等公司的外方股东，因此根据从严原则，将其定义为关联方。 因

此，搅拌站为本公司关联方。

8、宜昌东阳光火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火力发电公司” ）

火力发电公司是 2006年 12 月 15日在宜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为 59,1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为宜都市枝城镇楼子河村。 主营业务范围为火力发电、

供电、供热、蒸汽及其附属产品的和产和销售;电力（热力）技术、工程、新能源的开发和投资;送

变电工程、电力（热力）工程承包、技术咨询和服务。其实际控制人为张中能、郭梅兰夫妇，与本

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 因此火力发电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

9、宜都山城水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城水都建筑工程“）

山城水都建筑工程是 2004年 5月 13日在宜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

司，注册资本 4200 万人民币，注册地为宜都市东阳光工业园。 主营业务范围为“承接土木工

程、管道设备安装工程、装饰装修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与施工” 。 其大股东之一为南北兄

弟，南北兄弟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乳源东阳光电化厂、高纯铝公司、宜都化成箔等公司的外方

股东，因此根据从严原则，将其定义为关联方。 因此，山城水都建筑工程为本公司关联方。

10、宜昌长江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药业” ）

长江药业是 2001 年 8月 8日在湖北宜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的合资经营（港资）

企业，注册资本为 17,08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为湖北省宜都市滨江路 38 号。 主营业务范围为

“生产、销售化学原料药（甲硝唑、苯溴马隆、替米沙坦、硫普罗宁、兰索拉唑、磷酸奥司他韦、盐

酸伐昔洛韦、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片剂、胶囊剂、颗粒剂、干混悬剂、冻干粉针剂” 。其实际控

制人为张中能、郭梅兰夫妇，与本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 因此，长江药业为本公司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关联交易的主要交易内容为：关联方自备电厂供电交易；铝箔加工中形成的废铝料回收

利用交易；腐蚀和化成生产专用设备制造交易等。 定价政策：关联交易的价格遵循公平、公正、

公开和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 供电电价基于宜昌市物价局 2011 年 1 月 19日下发的《市物价

局关于宜昌东阳光火力发电有限公司直供区内供电价格的复函》， 公司向关联方宜昌东阳光

火力发电有限公司所采购电力的年度结算单价为每年 1 月湖北省燃煤发电企业上网标杆电

价 80%，且年度中结算单价不再做调整；废铝料及复合铝锭定价按照上海金属期货交易所的铝

锭月平均价格为基准，按分类打折计算；其余定价原则包括市场价、协议价和成本加成价三种

定价原则定价。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的正常经营需要，本着必须、合理和优势互补的原则，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

是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业务往来。 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是有利的，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成果

和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与相应关联方就上述关联交易业已签署了书面合同。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八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公司控股子公司与相应关联方签署的书面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4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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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4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控股子公司：

1、乳源瑶族自治县阳之光亲水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亲水箔公司” ）

2、乳源瑶族自治县东阳光化成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乳源化成箔” ）

3、乳源东阳光电化厂（以下简称“电化厂” ）

4、宜都东阳光化成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都化成箔” ）

5、宜都东阳光高纯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都高纯铝” ）

6、乳源东阳光精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乳源精箔” ）

7、东莞市东阳光电容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电容器” ）

8、乳源东阳光磁性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磁性材料” ）

9、韶关东阳光电容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韶关电容器” ）

10、桐梓县狮溪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狮溪煤业” ）

非子公司：

11、桐梓县渝兴煤矿

12、桐梓县马鬃乡团圆煤矿

13、桐梓县茅石乡鑫源煤矿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1、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因公司控股子公司产业扩张及日常经营需要，公司计划 2014年度向相关控股子公司提供

总额 28亿元人民币的信用担保额度（具体担保期限以最终担保协议为准），具体见下表：

被担保公司 担保额度（亿元）

乳源瑶族自治县阳之光亲水箔有限公司 7.5

乳源瑶族自治县东阳光化成箔有限公司 8

乳源东阳光电化厂 4

宜都东阳光化成箔有限公司 1.5

宜都东阳光高纯铝有限公司 0.5

乳源东阳光精箔有限公司 3

东莞市东阳光电容器有限公司 1

乳源东阳光磁性材料有限公司 0.5

韶关东阳光电容器有限公司 0.5

桐梓县狮溪煤业有限公司 1.5

合计 28

2、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

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入推进全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的通知》

（黔府办发〔2013〕46号）及黔府办发电〔2013〕107号的文件精神，以政府为主导前提下，公司

控股子公司狮溪煤业为主体对桐梓县茅石乡鑫源煤矿、桐梓县华山煤矿、桐梓县马鬃乡团圆

煤矿、桐梓县永兴煤矿、桐梓县渝兴煤矿 5家煤矿企业实施兼并重组整合。

由于桐梓县渝兴煤矿、桐梓县马鬃乡团圆煤矿、桐梓县茅石乡鑫源煤矿三家煤矿以采矿

权抵押等向桐梓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桐梓信用社）借款，采矿权过户必须取得桐梓

信用社的书面同意，桐梓信用社要求狮溪煤业必须同时为桐梓县渝兴煤矿、桐梓县马鬃团圆

煤矿、桐梓县茅石乡鑫源煤矿三家煤矿的贷款提供承诺担保后才同意桐梓县渝兴煤矿、桐梓

县马鬃乡团圆煤矿、桐梓县茅石乡鑫源煤矿三家煤矿的采矿权转让。为此，狮溪煤业于 2014年

1 月 8日向桐梓信用社承诺“在桐梓县渝兴煤矿、桐梓县马鬃团圆煤矿、桐梓县茅石乡鑫源煤

矿三家煤矿将采矿权过户给公司后，由狮溪煤业对上述三家煤矿欠桐梓信用社的贷款 3560 万

元本金及利息提供保证担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预计提供保证担保额度 5000万元。

根据狮溪煤业与桐梓县渝兴煤矿、桐梓县马鬃团圆煤矿、桐梓县茅石乡鑫源煤矿签订的

兼并重组合作框架协议及桐梓县渝兴煤矿、桐梓县马鬃团圆煤矿、桐梓县茅石乡鑫源煤矿对

各自承担包括银行贷款本息在内等债务清偿向狮溪煤业出具的承诺函所述， 桐梓县渝兴煤

矿、桐梓县马鬃团圆煤矿、桐梓县茅石乡鑫源煤矿煤三家煤矿承诺以日后其应得的利润分红

作为质押。

（二）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14年 4月 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14 年

度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 2014 年度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额度事项，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王绍军先生、李新天先生、覃继伟先生就此议案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为控

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利于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控股子公司狮溪煤业为桐梓县渝兴煤矿、桐梓

县马鬃团圆煤矿、桐梓县茅石乡鑫源煤矿三家煤矿提供担保利于实施兼并重组整合，符合《公

司章程》、《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规定。 由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超

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根据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规定，该议案尚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乳源瑶族自治县阳之光亲水箔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伟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注册地址：乳源县乳城镇开发区

经营范围：生产、经营亲水箔、涂料。

公司 2013年末资产总额 63,954.98万元、负债总额 46,150.51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合计 17,804.47 万元,2013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08,156.17 万元、利润总额 774.17 万元、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57.46万元。

（二）乳源瑶族自治县东阳光化成箔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卢建权

注册资本：15000万元

注册地址：乳源县开发区

经营范围：生产、科研、销售全系列腐蚀箔、化成箔、真空镀铝包装膜、真空喷铝纸产品。

公司 2013 年末资产总额 159,064.19 万元、负债总额 98,722.7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合计 60,341.49万元，201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90,072.77万元、 利润总额 19,329.55 万元、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6,308.05万元。

（三）乳源东阳光电化厂

法定代表人：单大定

注册资本：24000万元

注册地址：韶关市乳源县开发区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液氯、次氯酸钠等有机氯化工产品、离子膜碱、高纯盐酸。产品内外销

售。

公司 2013年末资产总额 70,209.34万元、负债总额 33,627.27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合计 36,582.07万元，201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0,347.21 万元、利润总额 2,438.03万元、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806.67万元。

（四）宜都东阳光化成箔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光芒

注册资本：10800万元

注册地址：宜都市滨江路 34号

经营范围：生产、科研、销售全系列化成箔产品。

公司 2013年末资产总额 209,925.97万元、负债总额 156,647.09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合计 53,278.88万元，201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50,620.03万元、 利润总额 7,932.30 万元、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862.39万元。

（五）宜都东阳光高纯铝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冉峰

注册资本：3600万元

注册地址：湖北省宜都市滨江路 62 号

经营范围：生产、科研、销售精铝产品。

公司 2013年末资产总额 39,357.32 万元、负债总额 24,374.13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合计 14,983.19万元，201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6,530.20万元、利润总额 3,818.21 万元、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880.41 万元。

（六）乳源东阳光精箔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刚

注册资本：74650万元

注册地址：韶关市乳源县龙船湾

经营范围：铝及铝产品的生产。 产品内外销售

公司 2013 年末资产总额 175,834.64 万元、负债总额 66,837.65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合计 108,996.99万元，201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12,191.89万元、利润总额 7,996.83 万元、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806.73万元。

（七）东莞市东阳光电容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吕文进

注册资本：4000万元

注册地址：东莞市长安镇锦厦第二工业区

经营范围：开发、产销：电子产品及元器件；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

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公司 2013年末资产总额 44,741.88万元、负债总额 18,544.77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合计 21,127.90万元，201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6,302.71 万元、利润总额 1,205.84万元、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97.25万元。

（八）乳源东阳光磁性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晓军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注册地址：乳源县开发区

经营范围：生产磁性材料及其相关的开发，产品内外销售。

公司 2013年末资产总额 34,082.66万元、负债总额 16,124.48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合计 17,958.18 万元，2013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9,480.34 万元、利润总额 -1,798.71 万元、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495.62 万元。

（九）韶关市东阳光电容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吕文进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注册地址：韶关市乳源县开发区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电子元器件。 产品内外销售。

公司 2013 年末资产总额 14,400.67 万元、负债总额 2,639.46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合计 11,761.21 万元，201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3,345.45万元、利润总额 1,291.56万元、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67.94万元。

（十）桐梓县狮溪煤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广凡

注册资本：21000万元

注册地址：桐梓县狮溪镇

经营范围：煤炭资源的开采及销售、深加工产品相关配套原辅材料的销售。

公司 2013年末资产总额 145,172.41 万元、负债总额 126,165.06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合计 19,007.35万元，201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9.63万元、利润总额 -853.04 万元、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53.04万元。

（十一）、桐梓县渝兴煤矿

法定代表人：赵学文

注册资本：100万元

注册地址：桐梓县松坎镇三元村

经营范围：煤炭的开采及销售（仅供筹建使用，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公司 2013年末资产总额 2861.71 万元、 负债总额 2547.07 万元， 所有者权益合计 314.64；

201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利润总额 0万元

（十二）、桐梓县马鬃团圆煤矿

法定代表人：肖仁奇

企业类型：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桐梓县马鬃乡出水村

经营范围：煤炭的开采及销售（仅供筹建使用，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公司 2013年末资产总额 5707.18万元、 负债总额 6335.08万元、 所有者权益合计 -627.90

万元，201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利润总额 -319.6万元。

（十三）、桐梓县茅石乡鑫源煤矿

法定代表人：徐显平

注册资本：177.11 万元

注册地址：桐梓县茅石乡镇龙村

经营范围：煤炭的开采及销售（仅供筹建使用，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公司 2013 年末资产总额 4515.46 万元、负债总额 3849.60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665.86 万

元；201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41.96万元、利润总额 -226.61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经认真审议，认为被担保方为公司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及实施兼并重组整合

企业，其银行贷款资金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建设及煤矿建设等，同意为其提供综合授

信额度担保，公司将通过完善担保管理、加强财务内部控制、监控被担保人的合同履行、及时跟

踪被担保人的经济运行情况，强化担保管理，降低担保风险。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本公司已发生对外担保总额为 19.10 亿元，为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及控股子公

司对外担保，占公司 2013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77.86%。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五、备查文件

1、公司八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4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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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作）为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审计

和内控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三十一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7 日在广东省

东莞市长安镇上沙第五工业区东阳光科技园四楼多媒体会议室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

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根据公

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建议，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公司董事会同意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4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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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现金分红，增强现金分红透明度，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国证监

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证监会公告

【2013】4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要求，特修订《公司章程》。 公司非公开定向增发募

集资金已于 2014年 3月 26日到位，2014年 3月 31 日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

理了新股登记，股本总数由 827,466,788 股增加到 949,566,888 股，据此特修订《公司章程》，具

体修订如下：

条款 修改前 修订后

第六

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27,466,788。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949,566,888。

第十

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827,466,788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

股 827,466,788股，无其他种类股份。

公司股份总数：949,566,888股，公司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949,566,888股，无其他种类股份。

第 一

百 五

十 五

条

公司交纳所得税后的利润，按下列顺序分配：

（一）弥补上一年度的亏损；

（二）提取法定公积金 10%；

（三）提取任意公积金；

（四）支付股东股利。

公司应重视投资者投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

性和稳定性，公司连续三年实现盈利且账面上有可分配

利润时，公司应进行利润分配，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公司可以采用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二）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三）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四）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

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五）公司当年盈利而董事会未作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

的，应当在当年的定期报告中披露未现金分红的原因、未

用于现金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应当对

此发表独立意见。 ”

公司交纳所得税后的利润，按下列顺序分配：

（一）弥补上一年度的亏损；

（二）提取法定公积金 10%；

（三）提取任意公积金；

（四）支付股东股利。

公司应重视投资者投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

和稳定性，公司连续三年实现盈利且账面上有可分配利润

时，公司应进行利润分配，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公司可以采用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在具备

现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公司应当优先采用现金分红进行

利润分配；

（二）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三）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四）现金分红的条件：（1）公司当年实现盈利且累计可

供分配净利润为正数；（2）公司拥有相应的货币资金，能

满足现金分红需要；（3）现金分红不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

和长远发展；（4）外部审计机构对公司当年财务报告出具

标准无保留意见;(5)公司原则上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

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

分之三十；

（五）公司当年年度报告期内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正，但董事会未作出现金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司应当在当

年的定期报告中披露未现金分红的原因、未用于现金分红

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

见。 ”

第 一

百 五

十 七

条

公司的利润分配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牢固树

立回报股东的意识，利润分配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公司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由董事会提出分红议案，独

立董事发表意见，并提交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公司广泛

听取股东对公司分红的意见与建议，并接受股东的监督。

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

公司董事会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根据年度公司经

营情况、产业发展情况、项目投资的资金需求计划，在充分

考虑全体股东利益和公司长远发展的基础上提出合理的

利润分配预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应对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发表独立意见。 利润分配预案经董事会过半

数以上表决通过,�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可

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

会审议。

第 一

百 五

十 九

条

公司独立董事对分红预案发表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分红政策和股东回报

规划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督。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属于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重要决

策事项。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不得随意调整而降低对股东的回报水

平，因国家法律法规和证券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的利润

分配政策颁布新的规定或公司外部经营环境、自身经营

状况发生较大变化而需调整分红政策的，应以股东权益

保护为出发点，详细论证和说明原因，并严格履行决策程

序。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发生变动，由董事会拟定变动方

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董事会在决策和形成分红预案时，详细记录管理层建议、

参会董事的发言要点、独立董事意见、董事会投票表决情

况等内容，并形成书面记录作为公司档案妥善保存。

公司在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中披露利润分配预案和现

金分红政策执行情况。 若年度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分红，

公司应在年度报告中详细说明未提出现金分红的原因、

未用于现金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用计划。

公司在前次发行招股说明书中披露了分红政策、股东回

报规划和分红计划的，应在年度报告中对其执行情况作

为重大事项加以提示。

公司独立董事对分红预案发表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分红政策和股东回报

规划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督。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属于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重要决策

事项。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不得随意调整而降低对股东的回报水

平，因国家法律法规和证券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的利润分

配政策颁布新的规定或公司外部经营环境、自身经营状况

发生较大变化而需调整分红政策的，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

出发点，详细论证和说明原因，并严格履行决策程序。 公

司利润分配政策发生变动，由董事会拟定变动方案，独立

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提交股东大会并经出席股东大会

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2/3以上审议通过

后生效。

董事会在决策和形成分红预案时，详细记录管理层建议、

参会董事的发言要点、独立董事意见、董事会投票表决情

况等内容，并形成书面记录作为公司档案妥善保存。

公司在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中披露利润分配预案和现金

分红政策执行情况。 若年度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分红，公司

应在年度报告中详细说明未提出现金分红的原因、未用于

现金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用计划。

公司在前次发行招股说明书中披露了分红政策、股东回报

规划和分红计划的，应在年度报告中对其执行情况作为重

大事项加以提示。

第 一

百 七

十 四

条

公司指定《中国证券报》及 /或《上海证券报》及 /或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

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公司指定《中国证券报》及 /或《上海证券报》及 /或《证

券时报》及 /或《证券日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为刊

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第 一

百 七

十 六

条

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产负

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日内在《中国证券报》及 /或

《上海证券报》及 /或《证券时报》上公告。 债权人自接

到通知书之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产负债

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 10日内

通知债权人,并于 30日内在《中国证券报》及 /或《上海

证券报》及 /或《证券时报》及 /或《证券日报》上公告。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

公告之日起 45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

应的担保。

第 一

百 七

十 八

条

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应的分割。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

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

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日内在《中国证券报》及 /

或《上海证券报》及 /或《证券时报》上公告。

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应的分割。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

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日内在《中国证券报》及 /或

《上海证券报》及 /或《证券时报》及 /或《证券日报》上

公告。

除上述条款外，其他条款不变！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4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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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年 4月 7日，公司在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上沙第五工业区东阳光科技园四楼多媒体

会议室召开八届十三次监事会，监事吕根品、张高山、马江龙、吴天贤、吴磊到会。 会议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吕根品主持。 经与会监事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年度报告及摘要》（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

定；

2、公司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

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未发现参与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 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13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5票同意、0 票反

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4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公司 2014年度关联交易定价公平、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2、关联董事在审议本关联交易议案时回避了表决，董事会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

及《公司章程》和《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规定。

由于关联交易涉及金额大于 3000 万元且大于公司净资产的 5%，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此次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通过方能生

效。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资金占用情况说明的议案》（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5票同意、0 票反

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3年运作情况发表审核意见》（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 2013年运行情况，监事会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一、监事会对公司依法运作情况的独立意见

公司 2013年度能够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及股东大会的决议的要求规范运作，认真履行了各项决议，其决策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营决策科学合理，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管理和内部控制制

度，建立了良好的内控机制。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职、廉洁自律、遵纪守法，严格执行

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决议，未发现有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二、监事会对检查公司财务情况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认真检查了公司资产、财务状况和会计资料，认为公司能严格执行国家会计法规、

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拥有健全的内部财务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财务管理较为规范。

三、监事会对公司最近一次募集资金实际投入情况的独立意见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规范和合理地使用募集资金，不存在违

规使用募集资金情况。

四、监事会对公司收购、出售资产情况的独立意见

2013 年，公司成功受让狮溪煤业 31.43%股权，共计持有狮溪煤业 60%股权，达到控股地

位。收购水力发电公司 100%股权，以评估价值收购龙湾机械实物资产项目，进一步减少上市公

司关联交易，完善煤电铝一体化进程。

收购行为符合公司利益，未发现违规及损害中小股东利益事宜。

五、监事会对公司关联交易情况的独立意见

公司 2013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合法、公平、公正，关联交易价格合理，公司董事会、股东大

会审议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充分发挥在关联交易决策、监督方面的职责和作用，对公司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

同时，公司严格按照证监会和交易所要求认真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充分披露相关关联

交易信息，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和交易行为的透明度。 公司的关联交易没有发生损害公司

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4年 4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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